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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相关证明材料

1、承诺

致：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

我方就参与2026-2027 年度安徽省省直单位绩效评价开放式框架协议（项

目编号：KJXY202512190571） 项目征集事宜，作出如下不可撤销的承诺：

1.我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非分公司（分支机构、分所），营业执照证明文

件合法、有效、完整，所载信息真实无误。

2.我方严格按照项目要求进行费率报价，承诺所报费率不超过最高限制单价

（费率）100%。

3.我方具备履行本项目合同所必需的设备、专业技术能力及足额的专业技术

人员，团队人员持有项目要求的注册执业资格或中、高级及以上职称证书，能完

全胜任绩效评价相关业务工作。

4.我方将严格遵守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所有服务质量要求、回避情形、保密规

定、工作纪律及廉政纪律，建立完善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，遵循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开展工作，对出具的报告或审核意见承担相

应法律责任。

5.我方近三年内无违反 “公平诚信” 原则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、各类

行政司法诉讼败诉及借用、挂靠他人资质等不良记录；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

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，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

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无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。

6.我方承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未经采购人准许不私自更换团队人员，服从

采购人工作安排，按时、保质、保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及时移交全部工作资料

（含电子版），积极配合采购人组织的业务培训及考核、验收工作。

7.我方承诺若入围，将严格履行框架协议及后续签订的采购合同约定，无正

当理由不拒绝合同授予，全面、如约履行合同义务；若存在弄虚作假、不符合响

应承诺、违反框架协议及合同约定等情形，自愿接受采购人解除框架协议、取消

入围资格等处理，若情节严重，自愿接受财政监管部门的依规处理，并承担由此

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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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我方提交的所有申请文件资料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无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若因资料不实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，均由我方自

行承担。

本承诺函自我方加盖公章（电子签章）之日起生效，对我方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承诺供应商（加盖公章 / 电子签章）：华审（北京）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

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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